

省黑臭水体工程奖补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
	得分

	投入
	10
	项目立项与绩效目标设立
	5
	立项
规范性
	2
	项目符合相关政策，计1分；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计1分。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2

	
	
	
	
	项目绩效目标设立
	3
	设立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计2分；设立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计1分。
	
	3

	
	
	资金
分配
	5
	资金分配规范性
	5
	符合财政的资金安排方案，计5分；不符合得0分。
	
	5

	过                                                                                                                                       程
	50
	资金
到位
	10
	资金
到位率
	10
	资金到位率100%，计10分；在80%—100%之间的（含80%），计6分；
低于80%的不得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6

	
	
	业务
管理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项目承担单位技术管理制度健全，计5分；基本健全，计3分；没有制度得0分。
	①是否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制度执行到位，计5分；基本到位，计3分；不按制度执行得0分。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10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工作控制有效，计10分；基本有效，计6分，无效得0分。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10

	
	
	财务
管理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10
	项目承担单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内容不违背国家和省级相关制度，计10分；基本健全，计6分；没有制度得0分。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6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项目经费使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未发现违规现象，计10分，存在违规现象但不严重时扣1-10分，扣完为止。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7

	产出
	40
	项目
产出
	20

	主要工作量完成率
	10
	按设计、预算要求完成工作量，计10分；没达到设计、预算的工作量要求，扣1-10分，扣完为止。
	以项目设计、预算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为基础，与实际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进行比较。
	10

	
	
	
	
	完成
及时率
	5
	工作量完成进度与时间进度同步的，计5分；不同步扣1-5分，扣完为止。
	以预算文件下达为工作量完成的起始时间。
	5

	
	
	
	
	质量
达标率
	5
	项目完工进行了质量工程验收，计4分；有验收报告的，计1分，否则扣1-5分，扣完为止。
	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5

	
	
	
	20
	社会效益
	10
	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效果显著的，计10分；一般的，计5分；效果低下的不得分。

	①项目是否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②项目是否有助于解决历史遗留污染治理；③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流域水体水质、土壤环境、大气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
	10

	
	
	项目
效益
	
	可持续影响
	5
	项目实施后，有可持续潜力，计5分；其它情形扣1-5分，扣完为止。
	项目是否具有可长期、持续的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潜力。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5
	90%（含）以上计5分；
80%（含）-90%，计4分；
70%（含）-80%，计3分；
低于70%计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5

	合 计
	100
	
	
	
	84



